
立法會問題第五條（口頭答覆）  
 
 
會議日期：二○○二年七月十日  
 
 
提問者：劉健儀議員  作答者：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
 
 
問題：  

 
 
美 國 政 府 為 防 止 恐 怖 份 子 利 用 貨 櫃 偷 運 違 禁 物 品 (包 括 爆
炸品及核子武器 )進入美國，在本年 2 月公布“貨櫃保安積
極行動”，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的港口派駐海關人員，預

先檢查輸美的貨櫃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一 )  該項預檢貨櫃措施的具體細節，以及當局與美國政
府就此進行的商討的最新發展；  

 
(二 )  有否評估該項預檢貨櫃措施對香港物流業的影響，
尤其是在港口運作的效率和成本方面；若有評估，

有何結果；及  
 
(三 )  會否廣泛諮詢本港的付貨人及其他受影響人士，並
協助他們符合該項預檢貨櫃措施的要求；若會，諮

詢時間表和當局提供的協助的詳情；若否，有何原

因？  
 
 
答覆： 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(一 )  在九一一事件後，特區政府採取不同措施，表明香
港決心聯同世界各地遏制恐怖主義活動。美國高度

關 注 輸 美 貨 櫃 可 能 被 利 用 作 恐 怖 襲 擊 的 潛 在 危

險，特區政府是可以理解的。  
 
美國海關在今年一月提出「貨櫃安全倡議」作為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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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上述潛在危險的對策，並於今年二月公布一份簡

短文件，概念性地提出「倡議」有四個主要元素：

( 1 )  建立甄別高危貨櫃的準則； ( 2 )  甄別高危貨櫃；
( 3 )  利用高科技儀器快捷地檢查高危貨櫃；及 ( 4 )  發
展和使用「智能」及安全的貨櫃。簡言之，美國政

府希望輸美貨櫃在出口港已接受安全檢查，以確保

美國港口及本土安全。美國政府亦認為「倡議」有

助減低全球貨櫃運輸受恐怖襲擊影響的可能性。但

直至較近期，美國政府一直未再提供較詳細資料。  
 
 美 國 政 府 在 今 年 四 月 底 透 過 駐 港 領 事 館 與 特 區 政

府就「倡議」進行初步接觸。六月初美國署理助理

海關關長 D o n a l d  S h r u h a n 率領代表團訪問香港，向
我們提供較詳細資料，包括美國及加拿大海關在加

拿大數個港口實行「倡議」試驗計劃的情況。由於

該輪討論時間短促，而港方亦是首次獲得較詳盡資

料，雙方只就在香港實行「倡議」試驗計劃，進行

初步討論，但就同意尋求方法加強資訊交流。應美

國代表團的邀請，特區政府在六月底派出跨部門代

表團前往北美，實地觀察美國及加拿大海關在紐華

克、蒙特利爾及溫哥華貨櫃港實施「倡議」試驗計

劃的情況。  
 

 經六月份的討論及實地觀察後，我們現在比較理解

「倡議」的操作模式，即參與試驗計劃的港口的海

關當局，必須在遠洋貨櫃離開港口前，取得有關輸

美貨物的資料，當地及美國海關會進行風險評估以

甄別高危的貨櫃，然後由當地海關以先進儀器，例

如流動 X 光檢查儀器，檢查有關貨櫃，如有需要會
開櫃作詳細檢查。而在一般情況下，經甄別為低風

險的貨櫃或經檢查的貨櫃，當進入美國邊境關口時

毋 須 再 次 接 受 海 關 檢 查 。 簡 言 之 ，「 倡 議 」 下 的 預

檢貨櫃措施可分為三個層次： ( 1 )審查輸美貨物的資
料以甄別高危貨櫃； ( 2 )  利用檢查儀器快捷地檢查
被甄別為高危的貨櫃； ( 3 )在有需要時詳細檢查高危
貨櫃。  

  
 特區政府支持「倡議」的目標，即加強遠洋貨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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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。在考慮應否和如何參與「倡議」時，關鍵是

在安全和一系列因素之間取得平衡。這些考慮包括

建議對貿易的影響、其可行性、對香港貨櫃港效率

及競爭力的影響，其他地方主要港口對「倡議」的

回應等。在此我亦想特別指出，即使將來香港同意

參 加 「 倡 議 」， 駐 港 的 美 國 海 關 人 員 亦 不 會 有 任 何

檢查貨物或執法的權力，檢查貨物的工作全部由香

港海關根據香港法例執行，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不會

受到影響。  
 
工商及科技局現正聯同其他有關部門，根據新近取

得的資料仔細研究在香 實行「倡議」試驗計劃的

運作細節，可行性及影響。政府亦會廣泛諮詢業界

的意見，以及繼續積極與美國政府進行磋商。  
 
(二 )  實 施 「 倡 議 」 對 香 港 物 流 業 和 港 口 運 作 的 具 體 影
響，十分視乎港美最終同意的運作模式和細節。現

階段我們只能根據美國提出的「倡議」運作情況 ’ 作
出粗略的評估。  

  
根據美國政府提出預檢貨櫃的模式，香港及美國海

關必須在貨物離開香港前，根據預先取得的貨物資

料作風險評估及檢查。但現時運送人可於輸出貨物

後的七天內才向海關提交貨物艙單，船公司一般會

在 船 隻 離 開 後 才 要 求 運 輸 代 理 或 付 貨 人 提 供 貨 物

資料，以撰備有關的艙單。因此，實施「倡議」並

實 行 預 先 提 交 貨 物 資 料 或 艙 單 的 規 定 ， 會 對 付 貨

人、運輸代理及船公司一貫的運作模式有一定的影

響。而為了能預先提交貨物資料，這些公司亦可能

需要提升他們的資訊設備。  
 
此外，未能預先呈報貨物資料以作評估的貨物，有

可能在到達美國港口時會受到檢查，或會因而導致

貨物未能如期交付收貨人。而視乎被甄別為高危而

需接受檢查的貨櫃數量的多寡，香港船公司及貨櫃

碼頭的運作效率有可能受到影響。  
 
 (三 )  在考慮香港應否和如何參與「倡議」的過程中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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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政府一定會廣泛諮詢業界，包括付貨人、運輸代

理、船公司以及貨櫃碼頭營運商等。海關已初步接

觸部份機構，以研究業界在貨物離港前提供貨物資

料的可行性。我們會在日內與有關工商組織的代表

見面，聽取他們的意見，以期盡快就香港是否和以

何種務實模式參與「倡議」作出決定。  
 


